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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建设银行、北京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广发银行、招商银行

●委托理财金额：3.33亿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保收益型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1、近期，公司所属企业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委托理财不

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金源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2019年第23期（网络金融专享）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

产品

2019年第83期

产品类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5,000万元 5,000万元

产品风险评级 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收益起算日 2019年2月1日 2019年4月17日

产品到期日 2020年1月16日 2020年1月8日

投资期限 349天 266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35% 3.10%

2、近期，公司所属企业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银行北太平庄支行签订协议，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北京银行北太平庄支行

产品名称 北京银行对公客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5,000万元

产品风险评级 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收益起算日 2019年2月27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8月26日

投资期限 18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70%

3、近期，公司所属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燕莎金源店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委

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海淀西区世纪城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35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300万元

产品风险评级 很低风险

收益起算日 2019年3月5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4月9日

投资期限 35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05%

4、近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西单商场有限责任公司与交通银行成都新城支行签订协议，使用自有

资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交通银行成都新城支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理财产品4个月

产品类型 封闭-保本保收益型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000万元

产品风险评级 低等风险

收益起算日 2019年3月11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7月15日

投资期限 126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90%

5、近期，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新燕莎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

品，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科技馆支行

产品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 保本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2019年第53期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享” 保本型人民币理

财产品

2019年第83期

产品类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000万元 1,000万元

产品风险评级 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收益起算日 2019年3月15日 2019年4月17日

产品到期日 2020年2月20日 2020年1月8日

投资期限 342天 266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25% 3.10%

6、近期，公司所属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奥特莱斯购物中心与广发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签订

合同，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广发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

产品名称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理财产品

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封闭-保本浮动收益型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4,000万元 8,000万元

产品风险评级 低等风险 低等风险

收益起算日 2019年4月19日 2019年4月19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5月20日 2019年6月19日

投资期限 31天 61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50% 3.75%

7、近期，公司所属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单商场使用自有资金做银行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存款 金额

存款期限

（天）

存款利率

（%）

起存时间 到期时间

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北京首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西单商场

招商银行

北京万达

广场支行

3,000

万元

74 3.64

2019年

4月12日

2019年

6月25日

否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授权总经理审批委托理财权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继续授权总经理对单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5%的银行保本型的理财

产品投资进行审批，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流程以防控风险。 该项授权自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

31日有效。

（三）到期已赎回情况

企业名称 银行名称

委托理财

金额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终

止日期

预期年化收

益率

收回本金

金额

获得收益

北京燕莎友谊

商城有限公司金

源店

中国工商银行

海淀西区世纪城支行

100

万元

2019年

1月25日

2019年

3月1日

3.05%

100

万元

2,924.66元

300

万元

2019年

3月5日

2019年

4月9日

3.05%

300

万元

8,773.97元

北京新燕莎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北京科技馆支行

1,500

万元

2018年

5月17日

2019年

3月7日

3.70%

1,500

万元

447,041.10元

成都西单商场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

成都青羊支行

1,500

万元

2018年

11月12日

2019年

3月25日

3.15%

1,500

万元

172,171.23元

交通银行

成都新城支行

2,000

万元

2018年

12月24日

2019年

4月29日

4.22%

2,000

万元

291,353.42元

北京燕莎友谊

商城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北京朝阳支行

7,000

万元

2018年

12月27日

2019年

3月27日

3.90%

7,000

万元

673,150.69元

5,000

万元

2019年

1月24日

2019年

4月24日

3.90%

5,000

万元

480,821.92元

北京新燕莎

商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北京金源支行

5,000

万元

2018年

4月18日

2019年

4月10日

3.90%

5,000

万元

1,907,260.27元

北京燕莎友谊商

城有限公司奥特

莱斯购物中心

广发银行

北京亚运村支行

8,000

万元

2019年

1月18日

2019年

4月18日

4.10%

8,000

万元

808,767.12元

二、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公司利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理财期限：不超过一年；预计收益：高于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投资的理财产品不存在履约担保、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约定、费率或金额，属于保本

赚息的理财产品投资。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委托理财严格把关，谨慎决策。 在委

托理财期间，公司将与委托理财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评估发现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理财产品对公司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均无负面影响，

并认为该交易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21.13亿元。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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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解禁并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3,822,254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5月1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2017年10月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核准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796号），核准吉林森工向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森工集团” ）发行50,630,965股股份、向北京睿德嘉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睿德嘉信” ）发行39,379,639股股份、向吉林省泉阳林业局（以下简称“泉阳林业局” ）

发行3,783,891股股份购买吉林森工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泉阳泉” ）

75.45%股权，核准吉林森工向赵志华发行58,350,742股股份、向上海集虹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发行24,602,332股股份、向陈爱莉发行1,945,026股股份、向赵永春发行

149,618股股份购买苏州工业园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 核准吉林森工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6,400万元。

3、2017年11月16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吉林森工出具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吉林森工向森工集团、睿德嘉信、泉阳林业局、赵志华、上海集虹、陈

爱莉、 赵永春7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178,842,213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4、2018年3月1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吉林森工出具《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吉林森工向森工集团、魏方、赵立勋、吉林省吉盛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5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62,

1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吉林森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成后，总股本增至

551,442,213股。

2018年7月16日，吉林森工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其以公司总股本551,442,213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转增165,432,664股，本次转增后总股

本为716,874,877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吉林森工股份总数为716,874,877股， 其中限售股253,687,

5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39%。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有关承诺

1、睿德嘉信股份锁定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为睿德嘉信。睿德嘉信作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

易对方，作出股份锁定承诺如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睿德嘉信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或解禁；前述期限届满后，上市公司本次向睿德嘉信发行的全部股份按

照如下约定进行解锁：

（1）前述期限届满且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新泉阳泉2017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后，本次向睿德嘉信发行的股份的43%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已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及应补

偿的股份数（如有）后可解锁，剩余部分继续锁定；

（2）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新泉阳泉2018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本次向睿德嘉

信发行的股份的另外27%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补偿的股份数（如有）可解锁，剩余部分继

续锁定；

（3）上市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新泉阳泉2019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

告》 后， 本次向睿德嘉信发行的股份的剩余30%扣减截至该时点其应补偿的股份数 （如

有）可解锁。

各年扣减后可解锁的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0的，则睿德嘉信当年可解锁的股份数为0，

且次年可解锁的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

本次交易完成后，睿德嘉信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睿德嘉信严格履行了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

情形。

2、睿德嘉信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本次交易，森工集团、睿德嘉信承诺新泉阳泉在2016年、2017年、2018年及2019年各

年度的净利润数（剔除泉阳饮品本次被泉阳泉吸收合并的全部资产所产生的业绩后的数

值）分别不低于7,880.46万元、8,395.65万元、9,846.52万元及11,068.76万元。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 [2018]22040003号）、《关于吉林森

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

字[2019]22040005号），新泉阳泉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7,925.30万元（尚未完成吸收合并泉阳饮品）；新泉阳泉2017年度、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并剔除泉阳饮品被泉阳泉吸收合并的全部资产所产生业绩后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分别为8,568.55万元、9,972.90万元。

综上所述， 睿德嘉信关于新泉阳泉的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

现，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

3、睿德嘉信本次可解禁股票数量

根据睿德嘉信的股份锁定承诺以及新泉阳泉业绩实现情况，睿德嘉信因本次交易而获

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27%可解禁。

睿德嘉信因本次交易获得39,379,639股股份， 本次可解禁的股份数量为39,379,

639×27%=10,632,503股。 该部分可解禁股份在吉林森工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时，对应

转增的股份=10,632,503×0.3=3,189,751股，该部分转增股份同样可解禁。

综上， 睿德嘉信本次可解禁的股份数量=10,632,503+3,189,751=13,822,254股股

份。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出具了核查意见，认

为：“吉林森工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

市流通的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吉林森工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事项无异议” 。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5月16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3,822,2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3%。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1名，为法人股东。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

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北京睿德嘉信商贸公司 29,180,314 4.07% 13,822,254 15,368,060

合计 29,180,314 4.07% 13,822,254 15,368,06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13,945,196 0 113,945,196

2、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61,163,345 -13,822,254 47,341,091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78,579,002 0 78,579,002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合计 253,687,543 -13,822,254 239,865,28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A股 463,187,334 13,822,254 477,009,588

三、股份总数 716,874,877 0 716,874,877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部分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035

证券简称：常熟汽饰 公告编号

:2019-034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金额为38,000万元，较2018年1月转让价格27,500万元增值38.18%。 本次交易

是上市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罗小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2018年1月，罗小春向长春凯瑞成收购其持有的一汽富晟10%股权，转让价格为27,500万元，此外一

汽富晟于2018年1月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交易各方约定拟转让至罗小春10%股权对应分红款项5,000万元由股

权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享有，因此该10%股权实际的交易对价为32,500万元。

●3、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系根据银信评估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经采用市

场法进行评估后，罗小春所持有一汽富晟1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38,400万元。 以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双方

协商一致，确定一汽富晟1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38,000万元。 同时，交易双方约定，标的股权对应的一汽富晟

截至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以及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

常熟汽饰享有。

●4、两次交易定价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1）两次交易的定价基础不同，前次交易定价系根据标的资产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结合三年盈利预测数据协商确定，不涉及参考评估报告定价。 本次交易主要依据评估报告

定价；（2）本次交易作价较前次交易作价的增值率为16.92%，低于相应期间一汽富晟的净资产收益率20.58%；

（3）两次交易作价的PE倍数分别为9.29和10，差异较小；（4）本次评估参考了2016-2018年同行业公司并购

案例的估值水平和目前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并考虑了流动性折扣和非控制权折扣等因素。根据《资产评

估报告》，目前同行业上市公司PE倍数平均值为27.64，考虑流动性折扣和非控制权折扣后的PE倍数为12.35，

本次交易中一汽富晟资产评估价值38,400万元对应的PE倍数为10.11，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5）两次交易存

在一定的时间间隔；（6）两次交易的股权出让方的业绩承诺存在差异，本次交易的出让方主动作出的业绩承

诺较上次有所提高。 因此，本次交易定价较前次交易定价有所增加。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全文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常熟汽饰” ）于2019年4月29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9】054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对此高度重视。 现将公司对问询函提出的问题

的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1、根据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披露的公告，公司与罗小春分别以现金2.75亿元，各自收购一汽富晟

10%股权。 本次交易中， 标的资产为罗小春在前次交易中购买的一汽富晟10%股权， 且交易定价较前次增加

1.05亿元，增幅38.18%。 本次交易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罗小春持有一汽富晟1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3.84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两次交易中，标的资产评估定价的具体方法、主要定价过程、关键参数及其确定方

法，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可比交易情况，说明本次交易评估定价是否合理公允；（2）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

交易定价较前次交易增值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3）公司分两次收购一汽富晟20%股权的主要考虑，并说明

本次向控股股东购买资产的交易定价较前次增幅较大，是否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况。

【回复】

一、上述两次交易中，标的资产评估定价的具体方法、主要定价过程、关键参数及其确定方法，并结合同行

业可比公司、可比交易情况，说明本次交易评估定价是否合理公允

（一）2018年收购一汽富晟股权不涉及参考评估报告定价

2018年公司向长春凯瑞成投资有限公司（全文简称“长春凯瑞成” ）收购其持有的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

限公司（全文简称“一汽富晟” ）10%股权，交易定价系根据一汽富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结合一汽富晟三年盈

利预测数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不涉及参考评估报告定价。

（二）2019年收购一汽富晟股权的相关评估情况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 ）于2019年4月18日出具了银信评报字[2019]沪第0178号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罗小春所持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10%股权所涉及的长春一汽富

晟集团有限公司10%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 ），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

准日，经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后，罗小春所持有一汽富晟1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38,400.00万元。

1、本次评估的评估方法

（1）评估方法的选用

由于近两年汽车零配件行业并购市场较为活跃，且与并购案例相关联的、影响交易价格的某些特定的条

件以及相关数据可以通过上市公司公告获知，可以对其价值做出分析，因此本次评估方法选用市场法—交易

案例比较法。

就企业而言， 价值比率通常选择市盈率 （PE）、 市净率 （PB）、 企业价值与折旧息税前利润比率

（EV/EBITDA）、企业价值与税后经营收益比率（EV/NOIAT）等。 采用EV/EBITDA可以消除资本结构、税

收优惠、资本密集度和折旧方法不同对价值倍数的影响。 因此，本次市场法评估选取EV/EBITDA作为价值比

率。

（2）方法介绍

本次评估以与被评估单位一汽富晟相同或相似企业的并购或收购交易案例作为对比对象来估算被评估

股权的评估价值。

公式：被评估股权价值=（被评估单位EBITDA×可比交易案例中交易价格的EBITDA倍数+非经营性资

产-付息负债-少数股东权益）×持股比例

2、本次评估的主要参数

（1）EBITDA的计算

EBITDA=净利润+企业所得税-投资收益+利息+折旧+摊销

本次评估采用的EBITDA为被评估单位2018年审计审定数， 数据摘自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出具的审计报告， 根据被评估单位审定的数据，2018年净利润为493,594,342.77元、 企业所得税为129,

618,615.27元、投资收益为190,617,294.84元、利息为14,294,390.91元、折旧摊销为147,878,661.50元。

根据上述公式得出2018年被评估单位EBITDA为594,768,715.61元。

（2）可比交易案例

本次评估对交易案例进行筛查，选取了以下七个交易案例：

序号 收购方 标的公司

交易价

（万元）

交易股权

基准日/

公告日

1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46,500.00 100% 2016.10.31

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125,000.00 100% 2017.6.30

3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39,000.00 10% 2018.5.31

4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

司

130,000.00 100% 2015.10.31

5 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000.00 28.01% 2018.11.21

6 襄阳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24,206.00 6.5586% 2018.7.20

7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8,599.58 6.75% 2016.10.28

（3）可比交易案例的EV/EBITDA

根据交易公告的审计报告、财务顾问报告、评估报告及同花顺和CAPITAL� IQ平台查询的相关数据，可比

交易案例的EV/EBITDA如下：

序号 收购方 标的公司 EV/EBITDA 备注

1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5.53

根据公告及审计报告等资料计算得

出

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9.17

根据公告及审计报告等资料计算得

出

3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7.80

根据公告及审计报告等资料计算得

出

4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

司

14.00

根据公告及审计报告等资料计算得

出

5 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2 根据CAPITAL�IQ数据查询

6 襄阳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

9.9 根据CAPITAL�IQ数据查询

7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2.3 根据CAPITAL�IQ数据查询

（4）非控制权折扣

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比例为10%， 为非控制权股权， 故需对上述交易案例中的控制权股权的

EV/EBITDA进行调整，非控制权折扣通常考虑为20%-30%，本次评估对2016-2018年上市公司并购案例进

行分析，最终取25%为非控制权折扣。

（5）缺少流通折扣

缺少流通折扣定义为：在资产或权益价值基础上扣除一定数量或一定比例，以体现该资产或权益缺少流

通性。

股权的自由流通性对其价值具有重要影响。 由于本次评估的企业是非上市公司，其股权不可以在股票交

易市场上交易，这种不可流通性对其价值是有影响的。

流通性实际是资产、股权、所有者权益以及股票在转换为现金时其价值不发生损失的能力，缺少流通性就

是资产、股权等在转换为现金时其价值发生一定损失。

因此需对上述交易案例中为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案例的EV/EBITDA进行调整。

本次评估采用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通过估算卖期权的价值来估算缺少流通性折扣为40.40%。

（6）调整后的EV/EBITDA

通过对交易案例的非控制权及缺少流通性的调整，调整后的EV/EBITDA如下：

序

号

收购方 标的公司 交易股权 EV/EBITDA

非控制权

折扣

缺少流通性

折扣

调整后

EV/EBITDA

1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

100% 5.53 25% 4.15

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

公司

100% 9.17 25% 6.88

3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

公司

10% 7.80 7.80

4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

有限公司

100% 14.00 25% 10.50

5

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8.01% 22.2 25% 40.40% 9.92

6 襄阳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

6.5586% 9.9 40.40% 5.90

7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6.75% 12.3 40.40% 7.33

中位数 7.33

注：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

公司

3、本次评估的评估结果

通过上述参数的计算，本次评估结论如下：

被评估股权价值=（被评估单位EBITDA×可比交易案例中交易价格的EBITDA倍数的平均值+非经营性

资产-付息负债-少数股东权益）×持股比例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被评估单位全部股权价值×2018年少数股东权益占全部股权权益比例。

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占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789,649,586.54 81.98%

少数股东权益 393,404,963.80 18.02%

股东权益合计 2,183,054,550.34 100.00%

序号 可比交易案例 EBITDA倍数

1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诚烨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4.15

2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100%股权 6.88

3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10%股权 7.80

4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100%股权 10.50

5 四川盛邦创恒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8.01%股权 9.92

6 襄阳新火炬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6.5586%股权 5.90

7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收购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75%股权 7.33

中位数 7.33

可比公司EBITDA倍数 7.30（取十分位）

一汽富晟10%股权评估结果（万元）

可比公司

EBITDA倍数

EBITDA 企业价值

非经营性资

产

付息负债

全部股权

价值

少数股东权

益

股权价值

10%股权

价值

7.30 59,476.87 434,181.16 60,271.23 25,571.77 468,880.62 84,496.27 384,384.35

38,400.00

（取整至百万

元）

4、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公允性分析

（1）本次评估的PE倍数

本次罗小春所持一汽富晟1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38,400.00万元。针对该交易的2019-2021年度业绩承诺

为每个年度扣非后净利润38,000.00万元，故扣非后的PE倍数为10.11。

（2）可比上市公司的PE倍数

根据同花顺数据显示，汽车零部件行业上市公司的PE倍数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市盈率（PE，扣除非经常性损益TTM）[交

易日期]最新[TTM基准日]报表截止日期

600081.SH 东风科技 38.0676

600148.SH 长春一东 99.3587

600151.SH 航天机电 -16.5703

600178.SH 东安动力 -29.7309

600480.SH 凌云股份 22.6723

600523.SH 贵航股份 60.6057

600609.SH 金杯汽车 47.6526

600660.SH 福耀玻璃 18.5787

600676.SH 交运股份 38.9977

600698.SH *ST天雁 -34.6526

600699.SH 均胜电子 21.0539

600741.SH 华域汽车 11.7886

600742.SH 一汽富维 13.9886

600933.SH 爱柯迪 18.9304

600960.SH 渤海汽车 38.5194

601311.SH 骆驼股份 24.2498

601689.SH 拓普集团 20.6061

601799.SH 星宇股份 34.6029

603006.SH 联明股份 27.5385

603009.SH 北特科技 71.3603

603013.SH 亚普股份 30.8434

603023.SH 威帝股份 34.7683

603035.SH 常熟汽饰 29.0517

603037.SH 凯众股份 19.3596

603040.SH 新坐标 25.2951

603085.SH 天成自控 99.0522

603089.SH 正裕工业 19.7484

603121.SH 华培动力 --

603158.SH 腾龙股份 44.1981

603161.SH 科华控股 22.1736

603166.SH 福达股份 49.6364

603178.SH 圣龙股份 -86.8014

603179.SH 新泉股份 15.2209

603197.SH 保隆科技 34.2819

603239.SH 浙江仙通 29.6147

603286.SH 日盈电子 79.2090

603305.SH 旭升股份 37.3722

603306.SH 华懋科技 24.2901

603319.SH 湘油泵 17.9333

603335.SH 迪生力 176.7951

603348.SH 文灿股份 41.3947

603358.SH 华达科技 23.9349

603586.SH 金麒麟 24.5602

603596.SH 伯特利 35.8592

603655.SH 朗博科技 87.5827

603701.SH 德宏股份 37.6882

603730.SH 岱美股份 22.1978

603758.SH 秦安股份 -25.4734

603767.SH 中马传动 52.6502

603768.SH 常青股份 59.5481

603788.SH 宁波高发 25.0174

603809.SH 豪能股份 18.2811

603917.SH 合力科技 21.7593

603922.SH 金鸿顺 144.0708

603926.SH 铁流股份 30.7912

603982.SH 泉峰汽车 --

603997.SH 继峰股份 21.5688

900946.SH *ST天雁B -17.1365

000030.SZ 富奥股份 11.0761

000338.SZ 潍柴动力 11.5242

000559.SZ 万向钱潮 29.5759

000581.SZ 威孚高科 10.6806

000622.SZ 恒立实业 -418.4086

000678.SZ 襄阳轴承 -48.4441

000700.SZ 模塑科技 -19.5795

000757.SZ 浩物股份 73.1424

000760.SZ 斯太尔 -1.7747

000887.SZ 中鼎股份 16.1414

000903.SZ 云内动力 31.7880

000981.SZ 银亿股份 -7.9488

001696.SZ 宗申动力 25.3858

002048.SZ 宁波华翔 11.4365

002085.SZ 万丰奥威 24.9106

002101.SZ 广东鸿图 15.1751

002126.SZ 银轮股份 23.8430

002213.SZ 特尔佳 -341.1523

002239.SZ 奥特佳 -1,188.6997

002265.SZ 西仪股份 -41.2020

002283.SZ 天润曲轴 15.0452

002284.SZ 亚太股份 -49.6625

002328.SZ 新朋股份 43.0711

002355.SZ 兴民智通 -21.9189

002363.SZ 隆基机械 37.7959

002406.SZ 远东传动 15.5736

002434.SZ 万里扬 50.6479

002448.SZ 中原内配 15.2321

002454.SZ 松芝股份 42.1607

002472.SZ 双环传动 44.7887

002488.SZ 金固股份 -65.7361

002510.SZ 天汽模 19.8466

002536.SZ 西泵股份 19.9962

002553.SZ 南方轴承 129.8292

002590.SZ 万安科技 -48.9333

002592.SZ 八菱科技 -370.5462

002593.SZ 日上集团 38.4333

002611.SZ 东方精工 -2.5323

002625.SZ 光启技术 516.5444

002662.SZ 京威股份 -11.8311

002664.SZ 长鹰信质 23.2193

002703.SZ 浙江世宝 -162.3851

002708.SZ 光洋股份 -35.8007

002715.SZ 登云股份 1,574.6911

002725.SZ 跃岭股份 35.9029

002765.SZ 蓝黛传动 -41.1644

002863.SZ 今飞凯达 78.1798

002865.SZ 钧达股份 -296.6718

002906.SZ 华阳集团 -462.3724

002921.SZ 联诚精密 63.2233

200030.SZ 富奥B 6.9831

200581.SZ 苏威孚B 6.8494

300100.SZ 双林股份 -7.9537

300258.SZ 精锻科技 22.0876

300304.SZ 云意电气 44.6322

300375.SZ 鹏翎股份 44.3651

300428.SZ 四通新材 50.6867

300432.SZ 富临精工 -1.4970

300473.SZ 德尔股份 33.8240

300507.SZ 苏奥传感 51.8815

300547.SZ 川环科技 30.4058

300580.SZ 贝斯特 22.5106

300585.SZ 奥联电子 50.0065

300611.SZ 美力科技 126.7937

300643.SZ 万通智控 67.3032

300652.SZ 雷迪克 25.4275

300680.SZ 隆盛科技 494.7290

300681.SZ 英搏尔 1,020.9849

300694.SZ 蠡湖股份 --

300695.SZ 兆丰股份 24.6746

300707.SZ 威唐工业 40.5101

300733.SZ 西菱动力 71.8801

300742.SZ 越博动力 --

300745.SZ 欣锐科技 64.5103

平均值 27.64

流动性折扣 40.40%

非控制权折扣 25.00%

调整后的PE倍数 12.35

综上所述，同行业上市公司PE倍数平均值为27.64，考虑流动性折扣和非控制权折扣后的PE倍数为12.35，本次

评估的PE倍数为10.11，低于平均水平，因此本次评估结论合理公允。

二、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定价较前次交易增值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

公司本次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全文简称“本次交易” ）的交易定价，较2018年1月收购（全文简称“前

次交易” ）的交易定价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两次交易的定价基础不同，前次交易不涉及参考评估报告定价，本次交易主要依据评估报告定价

前次交易定价系根据一汽富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最近一期财务基准日为2017年10月31日），结合一汽

富晟三年盈利预测数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不涉及参考评估报告定价，该次交易价格为2.75亿元。此

外，一汽富晟于2018年1月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交易各方约定拟转让至罗小春10%股权对应分红款项5,000万

元由股权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享有，因此前次交易相关10%股权实际对应的对价为32,500万元。

本次交易系以前述《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2018年12月31日）为基础，结合2018年10月一汽富

晟股权转让情况，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后确定的交易价格。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经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后，罗小春所持有一汽富晟10%股权的评估结果为38,400.00万元，经双方协商

后确定交易作价为38,000万元。 同时，交易双方约定，标的股权对应的一汽富晟截至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以及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常熟汽饰享有。

因此，两次交易的定价基础不同，导致了两次交易的定价结果有所差异。 本次交易主要依据专业评估机构

出具的评估报告结果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了最终交易价格，定价合理公允。

2、本次交易作价较前次交易作价的增值率为16.92%，低于相应期间一汽富晟的净资产收益率20.58%

2018年1月前次交易（财务基准日2017年10月31日）的转让价格为2.75亿元，考虑到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享

有一汽富晟2018年1月的分红款5,000万元，因此该10%股权实际的交易对价为32,500万元。 2019年4月本次

交易（财务基准日2018年12月31） 的转让价格为38,000万元。 本次交易 （间隔14个月） 作价的增值率为

16.92%。

根据一汽富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自2017年10月末至2018年12月末的净资产收益率为20.58%，高于本次

交易作价的增值率。

因此，本次交易作价较前次交易作价虽有所增加，但其增值率低于相应期间一汽富晟的净资产收益率，两

次交易定价存在差异的原因合理。

3、两次交易作价的PE倍数分别为9.29和10，差异较小

前次交易的转让价格为2.75亿元， 考虑到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享有一汽富晟2018年1月的分红款5,000万

元，因此该10%股权实际的交易对价为32,500万元，按照前次交易中股权出让方长春凯瑞成承诺的2018年至

2020年一汽富晟每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最低净利润3.5亿元测算，对应的PE倍数为9.29倍。

本次交易价格为3.80亿元，按照本次交易对方罗小春承诺的2019年至2021年一汽富晟每年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最低净利润3.8亿元测算，对应的PE倍数为10倍。

因此两次交易作价的PE倍数差异较小。

4、本次交易依据专业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公允合理

如前所述，本次评估参考了2016-2018年同行业公司并购案例的估值水平和目前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并考虑了流动性折扣和非控制权折扣等因素。 目前同行业上市公司PE倍数平均值为27.64，考虑流动性折

扣和非控制权折扣后的PE倍数为12.35， 本次交易中一汽富晟资产评估价值38,400万元对应的PE倍数为

10.11，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本次评估结论公允合理。 详见本回复“问题1/一/（二）2019年收购一汽富晟股权

的相关评估情况” 。

5、两次交易的股权出让方的业绩承诺存在差异

前次交易中，股权出让方长春凯瑞成承诺：2018年至2020年每一年度一汽富晟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低于人民币3.5亿元。

本次交易中，股权出让方罗小春承诺：2019年至2021年每一年度一汽富晟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低于人民币3.8亿元。

两次交易中股权出让方作出的业绩承诺存在差异，本次交易中的股权出让方罗小春主动作出的业绩承诺

较前次交易中的股权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作出的业绩承诺有所提高，因此两次交易的作价有所差异。

6、两次交易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

两次交易相差了14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总体情况均有所变化，同行业总体估值水平

和同类型可比交易估值也有所不同，同时一汽富晟近两年经营情况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基本面情况也在动

态变化中，影响了两次交易的定价可比性。

三、公司分两次收购一汽富晟20%股权的主要考虑，并说明本次向控股股东购买资产的交易定价较前次

增幅较大，是否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在2018年1月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之前，公司已持有一汽富晟10%的股权。 近年来，一汽富晟良好的盈

利能力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投资收益，公司为了进一步分享该参股企业的业务发展红利，实现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最大化，原拟受让长春凯瑞成持有的一汽富晟全部20%股权。 但鉴于公司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生产

运营和投资发展等各方面都有着较大的资金需求，若在当时由公司全部收购一汽富晟20%的股权，会存在一

定的资金压力。 为了及时抓住该次股权收购的良好市场机会，同时也为了缓解公司在收购方面的资金压力，不

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使公司的资金更为有效地被利用，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采取了分

两次收购一汽富晟20%股权的方案，即由公司与罗小春分别收购一汽富晟的10%的股权，并由罗小春承诺在公

司认为条件许可时其将收购的一汽富晟10%的股权以公允价格转让给公司。

在以上交易过程中，公司已履行了所需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如本回复“问题1/二、本次交易

中，标的资产交易定价较前次交易增值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部分所述，公司本次交易作价评估和定价公允合

理，不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评估和定价公允合理，公司根据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的实际情况，分两次收购一汽富

晟20%股权，主要是为了降低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压力，同时抓住股权收购的市场机会，不存在向实际控制人输

送利益、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问题2、根据公告及前期信息披露显示，一汽富晟2017年前10个月和2018年度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4.77亿

元和3.88亿元，一汽富晟在2018�年度业绩下滑的情况下，其10%股权的交易定价从2.75亿元增加到3.8亿元。请

公司补充披露：（1）一汽富晟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2）结合一汽富晟的经营、业绩、所在行业及同行业可

比公司等方面情况，说明一汽富晟在2018年度业绩下滑的情况下，标的资产交易定价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一汽富晟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9)第220FC0054号”《长春一汽富晟集团

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一汽富晟最近两年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12-31

2018年度

2017-12-31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4,977,639,160.65 4,854,183,072.44

负债总额 2,794,584,610.31 2,584,982,594.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789,649,586.54 1,906,208,996.82

营业收入 5,841,359,070.20 5,253,476,369.84

利润总额 623,212,958.04 672,542,861.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88,319,333.75 443,420,217.53

二、结合一汽富晟的经营、业绩、所在行业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等方面情况，说明一汽富晟在2018年度业绩

下滑的情况下，标的资产交易定价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本次收购一汽富晟股权系公司重要的战略布局，未来一汽富晟仍然具备较强的增长空间

一汽富晟的主要产品为制动传动系统、转向及安全系统、电子电器、内外饰系统以及发动机附件，与公司

目前的主要内饰件产品门内护板、仪表板、天窗遮阳板、衣帽架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未来双方将

在业务、产品、研发等多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有能力为整车厂客户供应汽车内饰件领域的绝大部分产品。 因此，

本次收购一汽富晟的股权系公司重要的战略布局。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取消购置税优惠等因素的影响，2018年度我国汽车行业销量首次出现负增长。 受制

于行业大环境，一汽富晟2018年度的业绩亦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但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汽车行业仍具备稳定

增长的基础，市场空间依旧广阔。 首先，我国汽车人均保有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未来具备

良好的发展空间；其次，我国现有庞大的汽车保有总量使得未来每年的更新需求维持在较高水平；此外，中国

宏观经济中长期仍然具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在此背景下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三四

线城市汽车普及率持续增加，将带来持续的购车群体，推动汽车消费的持续增长。 一汽富晟在制动传动系统、

转向及安全系统、电子电器、内外饰系统以及发动机附件等产品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与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后，

双方将充分整合各自优势，在整车内饰的低成本、模块化、轻量化等方面持续合作研发，提升整车设计能力，并

增强获取整车内饰项目的能力。 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与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1）。未来随着整车行业的持续发展，一汽富晟具备较强的

增长空间和增长驱动，将为股东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标的资产交易定价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公司本次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简称“本次交易” ）的交易定价，较2018年1月收购（简称“前次交

易” ）的交易定价有所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两次交易的定价基础不同，前次交易不涉及参考评估报告定价，

本次交易主要依据评估报告定价；2、本次交易作价较前次交易作价的增值率为16.92%，低于相应期间一汽富

晟的净资产收益率20.58%；3、两次交易作价的PE倍数分别为9.29和10，差异较小；4、本次交易依据专业评估机

构出具的评估报告；5、两次交易的股权出让方的业绩承诺存在差异，本次交易的出让方主动作出的业绩承诺

较上次有所提高；6、两次交易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影响两次交易的定价可比性。

有关本次交易定价与前次交易定价差异的分析，详见本回复“问题1/二、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定价

较前次交易增值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 。

（三）此次收购的评价价值PE倍数低于同行业水平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的资产评估参考了2016-2018年同行业公司并购案例的估值水平和目前同行业上市

公司估值水平，并考虑了流动性折扣和非控制权折扣等因素。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目前同行业上市公司PE

倍数平均值为27.64，考虑流动性折扣和非控制权折扣后的PE倍数为12.35，本次交易中一汽富晟资产评估价值

38,400万元对应的PE倍数为10.11，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本次评估结论公允合理。

（四）2018年一汽富晟已完成业绩承诺，本次业绩承诺较前次交易进一步增加

根据一汽富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8年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8亿元，达到了2018年1月股

权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作出的2018年业绩超过3.5亿元的业绩承诺。本次交易中，罗小春主动作出承诺，一汽富晟

2019年至2021年每一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低于人民币3.8亿元，较前次交易进一步增加。 中

长期看，我国汽车行业仍然具有良好的增长空间和驱动力，随着整车行业的持续发展，一汽富晟具备较强的增

长空间和增长驱动，未来的业绩增长可以支持本次交易的估值提升和未来业绩承诺的履行。

综上，本次交易定价较前次交易定价有所增加，原因合理。

问题3、公告披露，公司拟申请并购贷款不超过2.4亿元，用以支付本次交易对价，贷款期限五年，并以持有

的一汽富晟10%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另据定期报告显示，公司2018年度和2019年一季度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9亿元和1,468.79万元， 分别同比下降12.69%和83.12%。 请公司补

充披露：（1）公司进行大额借贷，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收购标的资产的主要考虑；（2）公司在主营业务业

绩下滑的情况下，通过大额借贷进行现金收购的合理性；（3）结合并购贷款利率、期限等主要条款，说明本次

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

【回复】

一、公司进行大额借贷，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收购标的资产的主要考虑

前次交易时，罗小春曾就与公司共同出资收购一汽富晟20%股权出具相关承诺，交易完成后36个月内，如

公司董事会认为增持一汽富晟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且一汽富晟最近一年经审

计的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35,000万元，则其承诺将取得的一汽富晟10%的股权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上市

公司。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考虑后，决定本次增持一汽富晟股权，具体原因如下：

1、一汽富晟主要产品为制动传动系统、转向及安全系统、电子电器、内外饰系统以及发动机附件，与公司

主营业务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 进一步增持一汽富晟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系公司重要的

战略布局。

2、一汽富晟盈利能力较强，2018年度汽车行业整体销量下降的情形下，依然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高于

前次收购时的预期，增持一汽富晟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

3、中长期看，我国汽车行业仍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良好的市场空间，一汽富晟未来仍具备较强的增长

空间和增长驱动，将为股东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

4、通过本次收购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一汽富晟股权，将消除潜在同业竞争问题。

目前，公司资金面总体偏紧，除用于日常营运投入的必要资金储备外，可用于主业相关投资的闲余资金相

对紧缺。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1.68%，财务风险处于合理可控水平，具备进一步债务融资的

空间，因此本次拟通过申请长期的并购贷款收购一汽富晟股权，偿债风险仍可控。 首先，公司行业地位突出，最

近三年及一期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经营活动现金流较为充足；其次，公司的负债结构中，金额较大的

应付账款和应付票据通过公司日常经营现金流即可进行周转；同时，公司在银行的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

银行间接融资能力，近年来公司均按时、足额地偿还了各银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未发生到期未清偿借款的情

形。

综上，本次收购一汽富晟股权系公司重要的战略布局考虑，一汽富晟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竞争优势，且

中长期看具有良好的增长潜力。 在控制好财务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本次收购，可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

利能力，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更加稳健发展。

二、公司在主营业务业绩下滑的情况下，通过大额借贷进行现金收购的合理性

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取消购置税优惠等因素的影响，2018年度我国汽车行业整体出现负增长。 受行业整

体大环境影响，公司2019年一季度的主营业务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下降。 2019年一季度主营业务业绩较2018

年一季度下降幅度较大的另一个因素为2018年一季度公司收到持有一汽富晟10%股权对应的分红款5,000万

元，因此2018年一季度的投资收益较大。

在主营业务业绩出现暂时性下降的情况下，公司通过贷款方式现金收购一汽富晟股权，主要系考虑：1、收

购一汽富晟股权系公司重要的战略布局，且一汽富晟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竞争优势和中长期的增长潜力，未

来可为公司和股东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2、公司的偿债风险可控；3、通过现金收购股权的效率较高；4、短期内

受行业大环境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业绩暂时性下降，但中长期看我国汽车行业仍然具有良好的增长空间和驱

动力，随着未来行业景气度回升，公司的主营业务业绩将回升，而一汽富晟增长潜力的逐步释放亦将提升公司

的盈利能力。

三、结合并购贷款利率、期限等主要条款，说明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

公司拟申请并购贷款不超过2.4亿元，用以支付本次交易对价，贷款期限五年，并以持有的一汽富晟10%股

权作为质押担保，预计年利率为4.90%，预计年利息支出为1,176万元。

以公司2018年度财务数据为基准，假设在2018年年初已经取得上述并购贷款并完成对一汽富晟10%股权

的新增投资，即2018年年初已合计持有一汽富晟30%的股权，同时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则预计上述贷款和

交易对公司的2018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2018年度财务数据 新增贷款前

新增贷款、投资和投资收

益后

变动率

资产总额 456,618.49 483,643.37 5.92%

负债总额 205,094.59 229,094.59 11.70%

投资收益 37,671.24 40,696.12 8.03%

财务费用 3,298.75 4,474.75 35.65%

利息支出 3,514.44 4,690.44 33.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4,008.39 36,151.27 6.30%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8,942.86 21,085.74 11.31%

合并资产负债率 44.92% 47.37% 2.45百分点

利息支出占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比重 18.55% 22.24% 3.69百分点

由上表得出，上述新增贷款和对一汽富晟10%股权的收购，将使公司资产和负债规模扩大，虽然利息支出

有一定的增加，但是合并资产负债率仅上升2.45个百分点，增长较小，借款期限为5年，短期内公司偿还本金的

压力较小，财务风险可控。 2016年、2017年、2018年，公司因持有一汽富晟10%股权而收到的分红款分别为1,

155.14万元、1,500.00万元、5,000.00万元， 分红金额较高， 未来随着增持一汽富晟股权而增加的现金分红款

项，预计可覆盖未来的新增利息支出。

同时，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下因分享一汽富晟经营业绩而确认的投资收益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积

极的影响，公司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上升6.30%，扣非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上升11.31%，盈利能力

进一步增强。 此外，2018年1月公司与罗小春分别收购长春凯瑞成持有的一汽富晟10%时，长春凯瑞成承诺一

汽富晟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3.5亿元。 根据一汽富晟经审计的财务报告，2018年其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8亿元，超过长春凯瑞成的业绩承诺值。本次交易的股权出让方罗小春主动作

出承诺，一汽富晟2019年至2021年每一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不低于人民币3.8亿元。 因此，本

次收购有利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提升。

问题4、公告披露，本次交易对方罗小春承诺2019� 年至2021� 年，一汽富晟每个年度的归母净利润均不低

于3.8�亿元。 如果任何一个年度的净利润低于盈利预测最低金额，应以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在一汽富晟相关股权的历次转让中，关于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的具体设置情况；（2）本次

交易中，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的具体依据；（3）对比历次转让中，关于交易定价、业绩承诺

和业绩补偿条款的具体设置情况，说明本次交易中，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是否合理公允，

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回复】

一、在一汽富晟相关股权的历次转让中，关于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的具体设置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近期一汽富晟有如下两次股权转让：

（一）2018年1月，常熟汽饰与罗小春收购一汽富晟20%股权

2018年1月，常熟汽饰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罗小春共同通过现金支付人民

币合计55,000万元收购一汽富晟20%股权，其中，常熟汽饰支付人民币27,500万元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罗

小春支付人民币27,500万元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

根据上述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述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

款设置如下：

1、交易定价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2018)第220ZC0127号《三年一期审计报告》，

截至2017年10月31日，一汽富晟审定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194,010.97万元。在此基础上，结合一汽富

晟三年盈利预测数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一汽富晟1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7,500.00万元。 此外，一汽

富晟于2018年1月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交易各方约定拟转让至罗小春10%股权对应分红款项5,000万元由股权

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享有。

2、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长春凯瑞成承诺，一汽富晟2018年至2020年每一年度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一汽富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下同）均不低于人民币3.5亿元。 股权转让各方同意，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一汽富晟进行年度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一汽富晟当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长春凯瑞成承诺，一汽富晟在2018年至2020年中的任何一个年度的净利润低于盈利预测最低金额，即人

民币3.5亿元（以下称“未达标年度” ）的，转让方长春凯瑞成应以现金形式对受让方进行补偿。 发生上述情况

时，转让方应支付的补偿金额=（3.5亿元－一汽富晟在该未达标年度的净利润数）×10%。

（二）2018年10月，宁波华翔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

2018年10月，宁波华翔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以39,000万元的价格自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宁

波峰梅” ）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

根据宁波华翔2018年10月30日发布的 《关于收购长春一汽富晟集团10%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6），上述股权转让的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如下：

1、交易定价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截止2018年5月31日一汽富晟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依据其

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8〕第4133号评估报告，一汽富晟10%的股东权益价值为39,500万元。本次交易以评

估报告为依据，并参考审计报告，经双方协商同意，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39,000万元。

2、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宁波峰梅承诺，一汽富晟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一汽富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不低于44,000万元、50,000万元、57,000万元。

宁波峰梅承诺，根据一汽富晟在补偿期内即2018年、2019年、2020年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如一汽富晟在

补偿期内任何一个年度的实际净利润值低于宁波峰梅所承诺的净利润值时，宁波峰梅应以现金形式对宁波华

翔进行补偿。 发生上述情况时，宁波峰梅应支付的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净利润承诺数总和×拟出售资产交易作价―累计已补偿金额。

二、本次交易中，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的具体依据

本次交易关于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情况如下：

（一）交易定价

根据银信评估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一汽富晟

10%股权的评估值为38,400万元。 在此基础上，参考2018年10月一汽富晟股权转让情况，经交易双方协商一

致，确定一汽富晟1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38,000万元。 同时，交易双方约定，标的股权对应的一汽富晟截至基

准日2018年12月31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以及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常熟汽

饰享有。

根据上述约定，本次的交易定价主要基于银信评估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同时参考一汽富晟最近一

次股权转让价格，并结合一汽富晟的盈利预测情况及罗小春主动作出的业绩承诺情况，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二）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罗小春主动作出承诺，一汽富晟2019年至2021年每一年度的净利润（指经审计的一汽富晟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下同）均不低于人民币3.8亿元。 双方同意，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一汽富晟进行年度审计并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一汽富晟当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

罗小春承诺，一汽富晟在盈利预测期中的任何一个年度的净利润低于盈利预测最低金额，即人民币3.8亿

元（以下称“未达标年度” ）的，罗小春应以现金形式对常熟汽饰进行补偿。 发生上述情况时，罗小春应支付的

补偿金额=（3.8亿元－一汽富晟在该未达标年度的净利润数）×10%。

根据上述约定，本次的交易定价的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主要基于一汽富晟的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

情况，并参考前次罗小春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时与长春凯瑞成约定的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并由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

三、对比历次转让中，关于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的具体设置情况，说明本次交易中，交易定

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是否合理公允，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对以上三次股权转让交易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相关条款的比较如下：

（一）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对一汽富晟10%股权的定价为38,000万元。 同时，交易双方约定，标的股权对应的一汽富晟截至

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以及基准日至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常熟

汽饰享有。

2018年1月一汽富晟的10%股权转让定价为27,500万元。 此外， 一汽富晟于2018年1月作出利润分配决

议，交易各方约定拟转让至罗小春10%股权对应分红款项5,000万元由股权出让方长春凯瑞成享有。

2018年10月一汽富晟10%股权转让定价为39,000万元。 在该次股权转让中，股权出让方宁波峰梅享有一

汽富晟2018年1月利润分配中10%股权对应的分红款项5,000万元。

结合本回复“问题1/二、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定价较前次交易增值幅度较大的具体原因”相关内容，

本次交易的评估定价合理、公允，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二）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主要基于一汽富晟的未来三年的盈利预测情况，并参考前次罗小

春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时与长春凯瑞成约定的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并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罗小春

对于相关年度主动作出的业绩承诺金额，高于其自长春凯瑞成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时长春凯瑞成作出的业

绩承诺，同时，其业绩补偿的方式与前次收购一汽富晟10%股权时相关业绩补偿方式相同。 公司收购一汽富晟

股权的出发点，是注重一汽富晟的未来经营发展，双方在业务、产品上互补性和协同效应和对公司业务布局的

战略意义，而非追求高金额的业绩补偿。 切实可行和合理设定的业绩补偿条款，更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和股东

的利益。

因此，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的定价、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条款设置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